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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82 和 117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 

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 

 

  2006 年 2 月 14 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06 年 2 月 3 日我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其中转达了不结盟运动

对联合国各主要机关之间的关系和安全理事会侵害大会职能与权力问题所持有

的原则立场。 

 在这方面，我谨代表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向你重申，不结盟运动再次强调，必

须充分尊重联合国各主要机关、特别是大会的职能和权力，必须根据《联合国宪

章》维持各主要机关各自职能和权力之间的平衡，联合国会员国也必须尊重和维

护《宪章》，制止把大会议程范围内的问题转移到安全理事会的任何企图。不结

盟运动强调，安理会必须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各项规定以及明确阐明安理会

与作为联合国主要审议、决策和代表机构的大会和其他主要机关间关系的各项大

会决议。不结盟运动进一步强调，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展示政治意愿和重新作出承

诺，确保在非选择和不歧视基础上，有效和充分执行有关这个问题的大会各项决

议，包括第 59/313 号决议。 

 不结盟运动认识到安全理事会批准的维持和平行动任务的多方面和多学科

性质并铭记《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但不结盟运动强烈申明，第二十四条和

维和任务的上述性质并非必然使安理会有权处理属于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职能和权限内的问题。在这方面，不结盟运动敦促警惕安理会有可能在显然属于

大会及其附属机构职能和权限内的问题上侵权。不结盟运动注意到安理会定于

2006 年 2 月讨论有关维持和平行动的管理/采购和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性剥削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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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问题，同时回顾指出，大会已要求编写和提交有关这些问题的报告，而且大

会仍在积极审议这些问题。例如，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将在 2006 年 2 月稍

后举行的届会上继续审议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而且委员会还

根据秘书长就此提出的报告，通过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若干决定和建议。此外，不

结盟运动还强调指出，《联合国宪章》规定大会有权审议有关维持和平行动财政

和预算安排的问题。 

 不结盟运动仍特别关切安全理事会在不属其管辖的领域制定规范和确立定

义的做法。不结盟运动重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大会作为一

个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组成、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论坛，主要负责国际法的逐

渐发展和编纂。不结盟运动支持在大会主席领导下，以关联性和效率为准则，不

断努力加强大会的中心作用与权威。 

 不结盟运动强调，联合国会员国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赋予安全理

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安理会在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责时代表各

会员国行事。在这方面，不结盟运动进一步强调指出，安全理事会应以符合《联

合国宪章》、特别是符合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的方式接受大会问责。 

 鉴于上述考虑，不结盟运动认为，大会主席有义务在其权力和任务范围内采

取必要措施，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大会的至高无上地位，坚持充分遵守《宪章》

和尊重大会。不结盟运动认为，大会主席可以根据大会第 58/126 号决议，就这

封信的内容同安全理事会 2006 年 2 月轮值主席展开讨论，以确保大会和安理会

之间的一致和互补。不结盟运动还认为，大会主席还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十条探讨可否召开一次大会会议，审议维持和平行动的管理/采购以及维持和平

行动中的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第六十届会议议程项目 82、117 和其他有关项目下的文件

分发为荷。 

 

       马来西亚常驻代表兼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主席 

       哈米登·阿里（签名） 

 


